2011年北京市密云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（2012年1月17日）
引言
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密云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的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、收费及减免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、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报告后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图表。
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密云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电话：69042988。
一、概述

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2008年5月1日起我委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为此，专门配备了0名全职工作人员，1名兼职工作人员，设立了0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。截至2011年，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
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
（一）公开情况
本委2011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10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机构职能类信息8条；法规文件类信息0条；规划计划类信息10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7.7%；行政职责类信息92条；业务动态类信息0条，。
    本委无制定法规文件的权限，故未产生法规文件类信息；在全县的规划计划类工作中，我委主要起到辅助和协调的作用，故本委产生的此类信息数量较少。本委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审批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备案，故本委产生的行政职责类信息数量相对较多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
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本委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做了3项工作。主要有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发布、电视新闻发布、本委门户网站发布。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申请情况

本委2011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四、人员和收支情况

（一）工作人员情况
　　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职人员共0人，同上年相比，增加（减少）0人；兼职人员共1人，同上年相比，增加（减少）0人。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　　2011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

2011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
（四）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

2011年本机关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共计0元。

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以来，尚无来本委查询信息的人员。
五、咨询情况

2011年，本委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0人次。其中，现场咨询0人次，占总数的0%；电话咨询0人次，占总数的0%；网上咨询0人次，占总数的0%。
本委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专栏访问量为0次。

　　六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
2011年，针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。
针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0件。

七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主要问题
本委每年产生的政府数量相对较大，信息的筛选和录入工作非常繁重，由于没有专职信息公开员，造成信息录入不及时，录入数量不多等情况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与单位领导请示，设立全职的信息公开员，避免发生群众来我委查询信息而无人接待的情况。加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工作力度，使本委工作中产生的政府信息及时快速的向社会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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